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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畜协(禽)函„2012‟001号 

关于商请推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

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通知 

各省(区、市、计划单列市)畜牧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：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是我国家禽行业最广泛利益的代表。自

2002 年 11 月成立以来，在促进行业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，提高行业

自律管理，维护行业公平竞争，引导行业规范经营，构建行业诚信体

系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。在近十年的时间里，禽业分

会组织、开展了包括各种行业发展大会、行业专题论坛、形势多样的

调研、政府报告以及取得了应对美国白羽肉鸡产品“反倾销、反补贴”

案的胜诉裁定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，及时解决家禽业发展中遇到

的难点和热点问题，为促进产业升级、推动我国家禽业健康发展发挥

了重要作用，得到了业界的大力支持和普遍认可。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二届理事会自 2007年 5月换届以来，

在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直接领导下，始终坚持服务会员、服务行业、服

务政府、服务社会的理念，围绕中国家禽业发展的难点、焦点、重点

问题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，努力协调政府、行业、企业之间关

系。通过各种渠道，帮助企业进步，推动行业发展。通过创新服务模

式、强化服务手段、扩大服务范围、增加服务内容，提升服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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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会员为依托，以市场为导向，以信息化服务、搭建行业交流合作平

台等为手段，想会员所想，急行业所急，积极反映行业诉求、维护行

业利益，当好政府参谋，大力推广行业，为中国家禽业可持续发展做

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根据民政部、农业部及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章

程等有关规定，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二届理事会将于 2012年 5

月任期届满，拟于 2012 年 5月 17日在南京市召开中国畜牧业协会禽

业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三

届理事会及其领导组成人员。 

贵单位自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成立以来，积极参与禽业分会

举办的各种行业交流活动。禽业分会今天的成绩，与贵单位的大力支

持和鼎力相助密不可分。为确保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三次会员

代表大会顺利召开，现就商请推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三届理

事会理事候选人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推荐要求 

1、请贵单位推荐贵省(区、市、计划单列市)符合条件的理事候选

人若干,主要为贵省(区、市、计划单列市)家禽养殖及相关行业(饲料、

兽药、设备等)的企(事)业单位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。 

2、请将推荐汇总表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发至

jqy@caaa.cn，同时将盖章的原件邮寄或传真至禽业分会秘书处。秘

书处将根据贵单位推荐情况，与被推荐单位和个人联系，办理相关参

选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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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联系方式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号时间国际大厦 1座 909室 

邮编：100028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10-58677809 

电话： 010-58677825，010-58677700 转 871、875、872、877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王忠强（13811977431）、吕淑艳（13683381490）、 

高海军(15011362214)、梁忠、宫桂芬(13701209695) 

E-mail:jqy@caaa.cn         网址：www.caaa.cn 

三、相关附件 

1、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理事推荐条件 

2、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理事的权利与义务 

3、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为理事单位提供的服务 

4、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推荐汇总表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

二○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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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理事推荐条件 

 

一、企业单位 

1、承认分会章程、履行理事义务，热心协会工作； 

2、企业在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家禽养殖业及相关行业(饲料、

兽药、设备、服务)中规模较大，有广泛的影响,省内同行业综合实力

排名前 30名； 

3、在行业内有良好的口碑，遵纪守法，愿意从事全国畜牧业的公

益事业； 

4、本人须是企业的代表，在行业中具有较大影响，并热衷于协会

和行业工作。 

二、科研教学单位 

1、承认分会章程、履行理事义务，热心协会工作； 

2、与家禽业生产、管理、市场紧密相关，如从事家禽育种、饲养、

兽医、管理、销售、加工等教学与研究人员； 

3、本人须在该行业有一定的造诣，能够准确掌握行业发展动态，

对行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判断分析能力；具有副教授、副研究员及其以

上职称； 

4、在行业内有良好的口碑，遵纪守法，愿意从事全国家禽业的公

益事业。 

三、协会与管理单位 

1、承认分会章程、履行理事义务，热心协会工作； 

2、能代表本区域行业与行政管理人员； 

3、本人须在该行业内有一定的造诣，能够准确掌握行业发展动态，

对行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判断分析及组织能力； 

4、在行业内有良好的口碑和威信，遵纪守法，愿意从事全国家禽

公益事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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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理事的权利与义务 

 

一、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理事的权利  

1、有本分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  

2、对分会工作有提出建议、批评及监督的权利；  

3、优先获得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的权利；  

4、优先在分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、发布科研成果和产业信息；  

5、优先参加分会举办的贸易洽谈会、博览会、交易会、展览会、

推介会、研讨会、论坛等活动，并享有优惠政策；  

6、优先参与分会组织的国内外培训、考察、交流、合作等活动； 

7、有权要求分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；  

8、有权要求分会向政府反映其合理意见和建议；  

9、审议分会的工作总结，参与制定并审议年度工作计划； 

10、理事单位免费发展本单位 10名工作骨干人员为协会个人会员

（不含高级会员、终身高级会员）； 

11、有申请退会的权利。 

二、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理事的义务  

1、廉洁自律，合法经营，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；  

2、遵守协分会章程和有关管理规定，执行分会决议；  

3、维护行业利益，带动本行业在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； 

4、参加分会理事会会议，完成分会交办的事宜； 

5、积极参与和协助分会组织各项活动，支持和组织各项公益事业； 

6、积极向分会反映情况，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；  

7、宣传、普及畜牧业科学知识、推广新技术、新成果、新产品、

新品种；  

8、积极促进分会事业的发展，维护分会声誉； 

9、按时注册、缴纳会费(见禽业分会的会费标准)。



附件 3 

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为理事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 

一、信息服务 

（一） 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和中国禽业网：是协会主办的畜牧行业

综合性网站，在全国同行业中影响实力排在前三名，大部分指标名列

第一，每天有超过 3 万人浏览该网站。宗旨是为会员服务、为行业服

务、为社会服务、为政府服务。 

1、信息发布：为理事单位免费发布企业新闻、产品宣传、招商引

资、招贤纳士等信息。 

2、信息提供：根据理事单位业务范围，提供相关及其上下游产业

发展和相关的业务信息；给每一位理事每周发送协会监测的中国家禽

市场相关数据的电子文档。 

3、理事单位推广：在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主要位置放置理事单位视

频宣传片，利用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和覆盖面，推广

理事单位，树立理事单位形象，打造理事单位品牌；在中国家禽业导

航网页加入理事单位链接，提高理事单位网站的知名度。 

4、网站共建：协会信息中心将与理事单位共同建设中国畜牧业信

息网和中国禽业网，理事单位安排一位专职信息员（有一定的畜牧专

业知识和计算机基础并经协会培训），协会为理事单位提供网站信息上

载入口，信息员可以无障碍地将行业新闻、区域行业信息、理事单位

信息借助网站及时传递出去。达到中国畜牧业信息网“从事行业公益

事业、共建行业网站、推广理事单位品牌、推动理事单位发展”的目

的，合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畜牧行业门户网站和家禽业门户网站。 

（二） 中国家禽行业上网工程建设：为没有网站的理事单位建立

网站；有网站的将与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和中国禽业网建立免费链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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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理事单位推广力度。 

（三） 刊物与通讯：在协会主办的刊物和通讯以及在各种大型活

动的会刊等媒体和资料上优惠宣传推广理事单位；赠送每位理事《畜

牧业 DM杂志》、《中国禽业导刊》、《中国家禽》、《国际家禽》和《国际

畜牧》杂志各一份。 

（四） 行业发展大会：在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分品种行业发展大会

上，进行相关理事单位品牌展示、推广和推介（根据推介、展览展示

的内容，免费或优惠收取相应的费用）。 

二、交流合作 

（一） 促进合作，共谋发展：根据理事单位的业务范围和实力，

促进上下游产业理事单位之间的合作；推动会员单位之间的优势互补、

强强联合，协助理事单位做大做强，共谋发展。 

（二） 搭建理事单位交流合作平台：根据行业发展，把握行业动

态，适时举办各种发展大会、高层论坛、研讨会、贸易洽谈会、展销

会、培训班等，重点促进理事单位的合作与发展。协助理事单位到会

长、副会长和其他理事、常务理事单位参观和学习考察。 

（三）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：通过与国外同行业或相关行业协会、

管理机构以及理事单位的友好往来，掌握其家禽业发展动态信息，同

时将理事单位的信息向国外同行业传递，促进国内外家禽业的交流与

合作。协助理事单位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及设备；组织国内理事单位

赴国外相关理事单位考察学习；组织参加国外相关的畜牧业及家禽业

展览会。 

三、宣传推介 

（一） 理事单位推介：利用信息网络、各种会议、活动、刊物、

通讯等渠道宣传推广理事单位，让世界了解理事单位，创造理事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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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国内外同行业及相关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机会。 

（二） 产品推介：根据理事单位要求，举办各种产品推介会（根

据推介会内容，免费或优惠收取相应的费用），并利用信息网络、各种

会议、活动、刊物、通讯等渠道宣传推广产品。 

（三） 品牌推介：协助理事单位树立品牌意识，增强品牌效应，

利用各种途径，宣传推广品牌，打造地区、国家、世界名牌。 

（四） 向政府推介：向国家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推荐理事单位及其

名优产品。根据理事单位的实际生产情况，出具相关证明协助其申报

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等。 

四、协调、维权 

（一） 协调关系：协调理事单位与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与协会（行

业）、理事单位与政府的各种关系，推动理事单位发展。 

（二） 维权服务：分会及时反映理事单位呼声，将其合理建议、

意见传递给政府、行业，维护理事单位的合法权益。协助处理理事单

位和国内及国际合作者间的纠纷。 

五、咨询指导 

（一） 信息咨询：根据理事单位要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宏

观政策、市场行情及分析、行业信息等的咨询。 

（二） 技术指导：分会专家根据理事单位要求进行技术指导与咨

询；针对理事单位特点进行个性化服务。 

六、优惠政策 

（一） 争取国家各项优惠政策：分会协助理事单位申报国家、地

方各种项目，争取有关优惠（扶持）政策。 

（二） 协会活动优惠政策：理事单位享受协会主办的交易会、展

览会、论坛会、研讨会、推介会、培训班等活动的一定优惠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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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

        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推荐汇总表 

姓  名  

单   位  业务范围和规模  

地   址  邮  编  

职务/职称  电  话  传   真  手  机  

姓  名  

单   位  业务范围和规模  

地   址  邮  编  

职务/职称  电  话  传   真  手  机  

姓  名  

单   位  业务范围和规模  

地   址  邮  编  

职务/职称  电  话  传   真  手  机  

姓  名  

单   位  业务范围和规模  

地   址  邮  编  

职务/职称  电  话  传   真  手  机 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推荐人签字： 

单位盖章 

此表供推荐单位和推荐人用。若推荐人数较多，此表复印有效，或登录网站 www.caaa.cn 下载。 

 


